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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终身监禁制度适用中的若干问题及其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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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创设终身监禁制度。初步实践表明：我国终身监禁制度还存在适用

标准不明晰、适用范围过窄及缺少回归社会机制等问题。借鉴外国经验，我国有关立法应明确终身监禁制度的适

用标准，对贪污受贿犯罪中“犯罪情节”“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及“数额特别巨大”等内容作

出细化规定；扩张终身监禁制度的适用范围，对短期内难以废止死刑的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犯罪适用终身监禁制度；

给予终身监禁制度以矫正出口，对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适用重大立功和赦免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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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application of life imprisonment syste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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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fe imprisonment system is stipulated in paragraph 4 of article 44 of the Amendment to the Criminal Law 
(IX). The preliminary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system of life imprisonment in China still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standard of application, too narrow 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lack of social mechanism of criminals return to 
society. With reference to foreign experience, China should make clearly applicable standards of life imprisonment 
system, make detailed regulations for the concept such as circumstances of the crime of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 
crime，especially serious losses to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s interests as well as amount is especially huge; expanding 
the applicable scope of the life imprisonment system for serious crime which in the short term is difficult to abolish the 
death penalty; take correction measure like great meritorious performances and forgiveness provisions. 

Keywords: Amendment to the Criminal Law (IX)；life imprisonment; applicable standards; scope of application; great 
meritorious performance 

 

为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 贯彻法治反腐精神，

完善反腐犯罪的刑罚结构，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第
44 条第 4 款针对特重大贪污受贿犯罪确立了死缓犯
的终身监禁制度。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解释》)第
4条①进一步明确了终身监禁制度的适用情形。 
终身监禁制度的立法创设及司法解释引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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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的广泛探讨，研究主要集中于我国终身监禁制

度的现实必要、立法规范、价值取向、法律定位及

未来面向等问题。王齐睿认为，在我国增设终身监

禁制度具有现实必要性，这不仅符合刑罚人道主义

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而且与国际刑罚制度

接轨[1]。胡江依据现行法律规范，从主体、罪名、

条件及后果等方面对终身监禁制度予以全方位解

读[2]。黄京平指出，终身监禁是定位于死刑立即执

行和纯粹死缓执行之间的中间刑罚，是依附于死

缓、无期徒刑执行制度的特殊刑罚措施，具备废除

死刑和限制死刑替代措施的双重功能[3]。赵秉志认

为，在死刑改革视角下，终身监禁制度可被视为短

时间内难以废止死刑罪名的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

措施，而且应当以无期徒刑的内部完善促进终身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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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的合理嵌入[4]。 
文献梳理表明，既有关于终身监禁制度的研究

大多集中于基础理论层面，以我国终身监禁制度适

用问题为切入点的研究较少，介绍国外终身监禁制

度实践经验的文章也较为匮乏。鉴此，笔者拟在剖

析我国终身监禁制度适用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外国

终身监禁制度的实践经验，提出应对我国终身监禁

制度适用问题的策略，以期为完善我国终身监禁制

度和深化我国死刑改革提供帮助。 

一、我国终身监禁制度适用中的问题 

1． 适用标准不明晰 
    《刑法修正案(九)》第 44条第 4款明文规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

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

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

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根据该法条的

规定，终身监禁制度适用的条件有四：一是罪犯构

成贪污罪或者受贿罪，二是贪污受贿的数额特别巨

大，三是贪污受贿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

大损失，四是罪犯依法被判处死缓执行。尽管“两

高”《解释》第 4条进一步明确了终身监禁的适用
条件，但未对《刑法修正案(九)》第 44条第 4款中
“犯罪情节等情况”“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

重大损失”等内容予以细化规定，且有关“数额特

别巨大”的概括性规定也不符合我国的客观情况。 
终身监禁制度适用标准不明晰具体体现为以

下三方面：其一，缺乏对“犯罪情节等情况”的细

化规定。所谓“犯罪情节”是指除犯罪基本事实以

外，能够影响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因素，如犯罪手段、

犯罪对象、犯罪后果、犯罪时间及犯罪地点等 [5]。

当前，我国在贪污受贿领域的定罪量刑中采用“犯

罪数额”与“犯罪情节”并举的弹性模式[6]。在终

身监禁制度的适用中，较“犯罪数额”而言，“犯

罪情节”具有更为关键的作用。但我国现有立法及

司法解释尚未就《刑法修正案（九）》第 44 条中
的“犯罪情节等情况”作出明确规定，法官根据犯

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决定对罪犯是否适用终身监

禁制度，导致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造成司

法不公及同案异判的现象，不利于维护司法的权

威。其二，“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的表述过于抽象。我国的刑事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并未对“特别重大损失”予以规定。立法上的不确

定性必然会给司法实践工作带来巨大困难，法官根

据个案具体情况进行自由裁量，容易出现法官贪赃

枉法、徇私舞弊及权钱交易等司法腐败现象。其三，

“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有待商榷。根据“两高”

《解释》第 3 条第 1 款②的规定，贪污或者受贿数

额在三百万元以上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

该规定增加了终身监禁制度的可操作性，避免了法

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的弊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

学性，但是规定中数额的设置并未考虑到我国各地

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情况，且难以全面反映司法

个案的社会危害。 
2． 适用范围不合理 
《刑法修正案(九)》第 44条第 4款中的“第一

款罪”是指贪污罪。如果采用文义解释的方法来理

解该条款，似乎终身监禁制度仅能适用于贪污犯罪

领域。如果采用体系解释的方式来理解该法条，终

身监禁适用的罪名理应有贪污罪和受贿罪，因为根

据我国《刑法》第 386 条③的规定，贪污罪有关终

身监禁的规定当然适用于受贿罪。而且，“两高”

《解释》第 4条明确规定，“贪污、受贿数额特别
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

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可以根据犯

罪情节等情况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裁判决

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

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由上述法条可

知，当前我国终身监禁制度仅适用于贪污受贿犯罪

领域，适用范围过窄。 
此外，终身监禁制度作为死刑的替代措施仅限

于贪污受贿犯罪领域也存在不合理之处。我国《刑

法》中共有 46 种适用死刑的犯罪，其中大多犯罪
都是侵犯个人人身财产安全、危及社会公共安全的

严重暴力性犯罪。贪污受贿犯罪非但不属于严重暴

力性犯罪，而且其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也远低

于严重暴力性犯罪。《刑法》第 50条第 2款④规定

了针对严重暴力犯罪的“限制减刑”制度，这意味

着累犯及 8种严重暴力性犯罪的罪犯尚且有减刑的
机会。但根据“两高”《解释》第 4条之规定，特
重大贪污受贿罪犯适用的却是不得减刑、假释的终

身监禁。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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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性较小的罪犯却要适用较重刑罚的情形，有悖于

我国刑法中罪责行相统一的原则 [7]。综上可知，我

国终身监禁制度的适用范围不合理，有必要适当扩

大终身监禁在死刑罪名中的适用范围。 
3． 缺少回归社会的机制 
按照《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被判处无期

徒刑的罪犯，在符合减刑、假释条件时可以对其减

刑、假释。但《刑法修正案(九)》第 44条第 4款明
文规定，“贪污受贿罪犯，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

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将被终身监禁，不得减

刑、假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 15条明确提出，“被
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满依法减

为无期徒刑的裁定中，应当明确终身监禁，不得再

减刑或者假释。”依据上述规定，终身监禁的罪犯

即便符合一般罪犯的减刑、假释条件，也不能对其

减刑、假释。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254 条⑤

的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只有符合“怀孕或

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这一情形，才可能被

暂予监外执行。事实上，这种情形在特重大贪污受

贿犯罪领域中难以发生。 
在司法实践中，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无论

是在其死缓考验期内还是在其依法减为无期徒刑

后的期间内，均未适用重大立功的规定，被判处终

身监禁的罪犯也无法因重大立功而获得减刑、假释

的机会。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及重大立功均

无法成为终身监禁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方式，我国

当前司法实践中的终身监禁制度实际上成了绝对

意义上的“终身”监禁，未能给予罪犯任何出狱的

希望，不利于切实有效地保障人权。 
我国终身监禁制度适用中的上述问题固然是

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主要诱因在于终身监

禁的基础理论仍未厘清，有关制度的设计也存在一

定缺陷。笔者拟就外国终身监禁制度的实践概况予

以简要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的终身监禁

制度的应对措施。 

二、外国终身监禁制度的经验及其启示 

已有不少国家对终身监禁制度进行过有益探

索，大致可将其划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以美国为

代表的不可假释的终身监禁制度，另一种是以欧洲

各国为代表的可以假释的终身监禁制度。 
1． 美国终身监禁制度的实践 
美国的终身监禁制度始于 1972 年的福尔曼诉

乔治尔(Furman v. Georgia)案。美国最高法院就此案
作出判决时宣称，“死刑立即执行是过于残酷的刑罚，

为限制死刑的适用，有必要增设终身监禁制度”[8]。

目前美国已有 43 个州确立了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
制度[9]，并将其定位于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 
美国立法对终身监禁的适用条件及情形予以

了明确规定。由于美国为典型的联邦制国家，各州

可依据联邦宪法自行立法，州立法机关根据其自身

特点对终身监禁的规定各有侧重。保留死刑的州立

法规定：一级谋杀罪犯必须被判处不得假释的终身

监禁；部分废除死刑的州在立法时亦将终身监禁作

为一级谋杀罪的刑罚后果[10]。如马塞诸塞州立法明

文规定，罪犯因一级谋杀被判处无期徒刑时，将丧

失假释的机会。夏威夷州立法明确规定，犯一级谋

杀罪的罪犯将被处以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明确的

立法规定为终身监禁制度的有效适用奠定了坚实

的法律基础。 
终身监禁制度在美国的适用范围较为广泛。除

上文提及的谋杀罪以外，美国终身监禁制度的适用

范围还包括毒品犯罪及部分非暴力性犯罪。受哈美

琳诉米切甘（Harmelin v. Michigan）案中“对于毒
品犯罪的主犯和判处终身监禁不违背宪法上的比

例原则”[11]判决的影响，美国各州将终身监禁制度

适用于毒品犯罪领域。同时，美国有超过 30%的被
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实施的是非暴力性犯罪。美国

采用的“三振出局”⑥制度对终身监禁制度的适用

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目前美国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

犯已有5万人，并呈飞速增长趋势。这一数据与1972
年相比，扩张了近 30 倍[12]，说明美国的终身监禁

制度被广泛应用于司法实践中。 
尽管美国实行的是不可假释的终身监禁制度，

但其规定罪犯可因重大立功等表现予以减刑或者

赦免，这一规定为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预留了

“希望的空间”[13]，为其提供了回归社会的渠道，

有助于罪犯在监狱中安心接受改造和教育。 
2． 欧洲各国终身监禁制度的实践 
欧洲各国与美国的终身监禁制度存在着较大

差异。1975年的欧洲部长会议中，有专家提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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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都不应该被彻底剥夺重获自由的机会，因而对

罪犯判处不可假释的终身监禁是不人道的”[14]。

1977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指出：“保护人的尊严是
德国宪法法院的首要准则，监狱对于罪犯改造的主

要职能在于帮助其实现再社会化，因而各州政府有

责任关注罪犯改造并提升其重归社会的能力”[15]。

欧洲各国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大都将终身监禁排

除在正当的刑罚范围之外，对终身监禁制度的适用

较为慎重。 
受人道主义观念的影响，有些欧洲国家对终身

监禁制度的适用标准及条件进行了较为严苛的规

定，并较为审慎地确定了终身监禁的适用范围。英

国的终身监禁制度适用于政治性、公共安全类犯罪

以及一些人身类犯罪、财产类犯罪和性犯罪，法国

的终身监禁制度适用于叛国罪、间谍罪，俄罗斯的

终身监禁制度适用于实施破坏公共安全、侵害生命

等特别严重的犯罪[16]。可见这些欧洲国家将其终身

监禁制度的适用范围限于严重暴力性犯罪、危害国

家公共安全犯罪以及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的犯罪。 
有的欧洲国家将终身监禁制度罪犯的再社会

化提升到了宪法的层面。如意大利和法国的宪法法

院均认为，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享有重获自由的

基本权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宪法更是明确规定，

任何刑罚都应该以对罪犯的教育和回归社会为目

的。此外，大多国家为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提供

了除特赦之外的重归社会的途径。如奥地利在其法

律中规定，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在服刑 15 年后
法院应当主动考虑能否对其适用假释制度[17]，罪犯

一旦被宣告获得假释，则应当被立即予以释放。但

罪犯获得假释并不意味着其刑罚已执行完毕，释放

后仍应置于政府行政部门及司法机关的监管下[18]，

以降低其再犯的可能性。 
3． 外国终身监禁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虽然美国和欧洲各国终身监禁制度的实践具

有明显差异：美国将终身监禁制度作为死刑的替代

措施而广泛适用，欧洲各国将终身监禁制度限于社

会危害性极大的犯罪领域，但其终身监禁制度的实

践具有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需要明确终身监禁制度的适用标准。明

确的立法规定是能够有效司法的前提。美国及欧洲

各国均通过立法对适用终身监禁制度的前提条件、

实质条件、法定标准等内容予以明确规定。而我国

现有立法及司法解释，并未就终身监禁制度中“犯

罪情节等情况”“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

损失”等内容尚未细化，有关“数额特别巨大”等

规定也难以符合实际情况。 
第二，需要合理扩张终身监禁制度的适用范

围。美国及欧洲国家将其终身监禁制度适用于包括

谋杀罪在内的严重暴力性犯罪、危害国家公共安全

犯罪以及一些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犯罪。而我国当前

仅将终身监禁制度适用于特重大贪污受贿犯罪领

域，难以发挥终身监禁制度限制或者减少死刑适用

的功效。 
第三，需要为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提供回归

社会的途径。美国是通过赦免的方式为罪犯预留出

回归社会的希望，欧洲大多国家是适用假释制度为

终身监禁服刑人员提供复归社会的方式。而我国实

行的是不可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制度，这意味着

贪污受贿罪犯一旦被判处终身监禁，无论其在监狱

中表现如何，均不能减刑、假释，完全截断了罪犯

回归社会的道路。 

三、终身监禁制度适用问题的应对策略 

针对我国终身监禁制度适用中的问题，借鉴外

国终身监禁制度的经验，我国有关立法应当明确终

身监禁制度的适用标准、扩张终身监禁制度的适用

范围，并赋予终身监禁制度以矫正出口。 
1． 明确终身监禁制度的适用标准 
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的方式，对贪污受贿犯

罪中的“犯罪情节等情况”“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

受特别重大损失”以及“数额特别巨大”等内容作

出细化规定。 
首先，采用定义与列举相结合的方式列明贪污

受贿犯罪中“犯罪情节等情况”。在司法解释中规

定“犯罪情节”主要包括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罪犯是否曾因贪污受贿受到过党纪、行政处分或者

刑事处罚，是否存在索贿行为，贪污受贿的次数、

持续的时间，贪污对象是否为特定款项，赃物是否

用于违法犯罪活动[19]，赃物去向是否已交代清楚、

赃款是否已经追缴等内容。同时，考虑到禁止重复

评价的原则，“犯罪情节”不宜再包括国家和人民

利益的重大损失、特别巨大的犯罪数额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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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 1 条第 1 款⑦的规定，细化贪污受贿犯

罪中“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标

准。因渎职犯罪和贪污受贿犯罪同属腐败犯罪的范

畴，将人身伤亡、经济损失、社会影响等因素纳入

贪污受贿犯罪中“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

损失”的评价标准体系，以确保该条款的可操作性。 
 此外，“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应当符合各

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保持一定弹性。考虑到各地经

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情况及个案的社会危害性大

小，同时为给法官判决预留一定的空间，可以选取

罪犯所在地最低工资收入或者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倍数作为“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 
2． 扩大终身监禁制度的适用范围 
我国终身监禁制度仅适用于贪污受贿犯罪领

域，适用范围过于狭窄。为顺应我国死刑改革及主

流民意，应合理扩大终身监禁制度的适用范围。 
适度扩大终身监禁制度的适用范围，一方面能

够减少死刑的应用，深化死刑改革大局。当前，控

制并慎用死刑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针对相关罪

名的废止难易程度、操作可行性、罪质特征等因素，

分阶段、分步骤进行死刑改革，采取较为稳妥、缓

和的方式，在保留死刑的框架内成批次、成规模减

少死刑 [20]。终身监禁制度正是保留死刑框架下的有

益探索。另一方面，适度扩张终身监禁制度的适用

范围能够顺应主流民意，夯实死刑改革的群众基

础。尽管废止死刑是未来全球社会的发展的态势，

但考虑到重刑主义观念在我国“源远流长”，大多

民众具有较强的死刑报应心理，在保留死刑的框架

内增设终身监禁制度，既限制了死刑的应用，又让

民众的报应心理在罪犯被终身监禁后得到满足，能

够较大程度上被民众所接受。 
在立法探索和司法实践工作中，可结合死刑改

革的发展趋势，区分犯罪的种类，审慎扩大终身监

禁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的范围首先应集中于短期

内难以废除死刑罪名的危害公共安全、危害国家安

全的严重犯罪[21]，以及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暴力犯

罪和严重毒品犯罪⑧等非暴力犯罪。之所以将终身

监禁制度的扩张范围限于上述罪名，主要是基于以

下原因：一是上述罪名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死刑适用

的“大户罪名”，而且在短期内难以对其废止死刑，

对其适用终身监禁制度不仅不会过分削弱《刑法》

的威慑力，而且能够有效减少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

数量。二是世界许多国家终身监禁制度主要适用于

危害公共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严重犯罪以及严重

侵害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将我国终身监禁制度扩

张到上述领域符合司法发展趋势。三是将严重毒品

犯罪纳入终身监禁的适用范围，既考虑到了我国毒

品犯罪的多发态势，也契合我国“厉行禁毒”的刑

事政策。 
3．给予终身监禁制度以矫正出口 
在审慎扩张终身监禁制度适用范围的同时，应

当给予其合理的矫正出口。首先，将“重大立功”

的规定赋予终身监禁制度。一是因为“重大立功”

可以给予罪犯复归社会的可能。重大立功的规定等

同于为罪犯提供了改过自新的机会，利于罪犯的自

我改造。二是“重大立功”可以促使罪犯检举揭发

其他重大犯罪。司法实践中最为严重的犯罪往往存

在很多串案，对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适用重大立

功的规定，有利于督促罪犯揭发其他犯罪人员和行

为，从而加大法治的力度。第三，“重大立功”可

以促使罪犯通过努力改造为社会做贡献。根据《刑

法》第 78条⑨的规定，罪犯要符合重大立功的情形

非常苛刻。如果能对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适用重大

立功的规定，可以促使罪犯在服刑期间积极学习、

努力改造，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此外，将赦免制度作为终身监禁制度的救济途

径。不少国家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仍有被赦免的可

能性。如德国《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规定，被判处终

身监禁的罪犯可以被特赦[22]。又如美国路易斯安那、

伊力诺依等州规定，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可通过美

国总统或者有关州长宣布的大赦、特赦令而重获自

由。我国可借鉴其经验，给予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

以赦免请求权。为此，国家立法机关应及时制定赦免

制度的配套规定，确保赦免制度能够成为终身监禁罪

犯回归社会的救济途径。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通过了特赦一些服刑罪犯的决定，此举推动了赦免制

度在我国的常态化运作[23]。将终身监禁罪犯纳入可赦

免的对象范围，可以促进我国终身监禁救济途径的法

治化构建及合理化实施。 

注释： 

① “两高”《解释》(2016)第 4 条：贪污、受贿数额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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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

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可以判处死刑。符合

前款规定的情形，但具有自首，立功，如实供述自己罪

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或者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

发生等情节，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

二年执行。符合第一款规定情形的，根据犯罪情节等情

况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裁判决定在其死刑

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

得减刑、假释。 

② “两高”《解释》(2016)第 3 条第 1款：贪污或者受贿

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383 条第 1

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5)第 386 条：对犯受贿罪

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 383 条的规

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5)第 50 条第 2 款：对被

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

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

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

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3)第 254 条：对被

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

以暂予监外执行：(1)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2)

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3)生活不能自理，

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对被判处无期徒刑

的罪犯，有前款第二项规定情形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⑥ “三振出局”，本为棒球比赛专有名词，后扩展至法律

领域，指当罪犯实施两次严重犯罪行为之后，如果再次

犯罪，则将受到最为严厉的刑罚。 

⑦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2013）第1条第1

款:（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

伤9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1

人、轻伤6人以上的；（2）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

（3）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4）其他致使公共财产、

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⑧ 从广义上来说，毒品犯罪包括制造、运输、走私和贩卖

毒品罪。考虑到运输毒品行为具有从属性、辅助性，故

无适用死刑的必要。因此，本文所言的严重毒品犯罪，

专指制造、走私和贩卖毒品罪。 

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5)第 78 条：被判处管制、

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

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

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

一的，应当减刑：(1)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2)检

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3)有发明创

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4)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

人的;(5)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

表现的;(6)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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